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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 A/69/PV.95

大  会
第六十九届会议

第九十五次全体会议

2015年6月16日星期一下午6时举行

纽约

正式记录

主席： 库泰萨先生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(乌干达)

因主席缺席，副主席埃米利奥先生（塞浦路
斯）主持会议。

下午6时25分开会。

议程项目6

选举大会副主席

选举大会第七十届会议副主席

代理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我现在要征求各位

成员的意见，以便着手选举大会第七十届会议副主

席。

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条，

“副主席的选举应在第九十八条所指的六个主

要委员会的主席选出后进行,并应确保总务委员

会具有代表性。”

我的理解是，各主要委员会主席的选举将根据

2013年10月1日题为“关于大会各主要委员会主席轮

任模式的临时安排”的第68/505号决定进行，因而

不会对大会副主席的地域分配和总务委员会的代表

性产生影响。

我是否可以认为，大会因此同意着手选举大会

副主席？

就这样决定。

代理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根据大会议事规则

第30条，我们现在着手选举大会第七十届会议21名

副主席。

大会所有成员都有资格当选，但已有代表担任

总务委员会成员的代表团，即其代表已当选为大会

第七十届会议主席或各主要委员会主席的代表团除

外。

根据1978年12月19日第33/138号决议附件第2和

第3段，大会第七十届会议的21名副主席应按如下分

配办法选出：非洲国家代表六人，亚太国家代表五

人，东欧国家代表一人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代

表三人，西欧和其他国家代表两人，以及安全理事

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。

根据大会第34/401号决定第16段，在选举大会

副主席时，如候选人数与应填补席位相等，即不必

进行无记名投票。

我们将照此进行。

我现在宣读候选国名单。

非洲国家：贝宁、喀麦隆、埃及、厄立特里

亚、莫桑比克和多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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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太国家：巴林、哈萨克斯坦、瑙鲁、大韩民

国和也门。

东欧国家：阿塞拜疆。

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：哥伦比亚、厄瓜多尔

和巴拉圭。

西欧和其它国家：意大利。

由于候选国的数目与各区域应填补席位相等，

我宣布这些候选国当选，此外还有安全理事会五个

常任理事国的代表。

因此，下列国家已当选为大会第七十届会议副

主席：阿塞拜疆、巴林、贝宁、喀麦隆、中国、哥

伦比亚、厄瓜多尔、埃及、厄立特里亚、法国、意

大利、哈萨克斯坦、莫桑比克、瑙鲁、巴拉圭、大

韩民国、俄罗斯联邦、多哥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

联合王国、美利坚合众国和也门。

我谨借此机会向刚刚当选为大会第七十届会议

副主席的国家表示祝贺。

大会第七十届会议六个主要委员会的主席和

21位副主席均已选举产生，因此按照议事规则第38

条，大会第七十届会议总务委员会现已完整组成。

下午6时30分散会。


